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715號

原      告  洪村井

訴訟代理人  范晉魁律師

被      告  大佳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戴莉玲

訴訟代理人  蔡世祺律師

            賴彥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代收土地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

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仟玖佰參拾肆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

二年八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仟參佰壹拾壹萬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仟玖佰參拾肆萬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先位以兩造間之合建分售

契約約定，備位以民法第541條規定，再備位以民法第179條

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3,934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41頁），嗣追加民法第539條規定為請

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519至520頁），核原告所為訴之追加

係本於主張被告為原告代收土地款之同一基礎事實，揆諸上

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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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主張：訴外人村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村泉公司）

與被告於民國104年5月2日簽訂共同投資興建房屋合作協議

書（下稱系爭投資合作協議），約定各自洽商地主並與之完

成合建分屋或合建分售契約後，再以被告名義與各地主簽訂

合建契約，以此方式共同興建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

00○0000○0000地號土地上之集合式住宅大樓（下稱系爭建

案）。伊原為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

土地）之所有權人，屬村泉公司就系爭建案開發之地主，亦

為訴外人即村泉公司負責人洪炳煌之父，村泉公司因而於10

4年間代理伊與被告成立合建分售契約，由伊提供系爭土地

予被告興建房屋，嗣被告出售系爭建案房地時，除以被告名

義與買方簽訂房屋買賣契約，並持伊提供之簽約專用章，代

伊與買方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並收取買方交付之全部房地

款，再將土地款支付予伊（下稱系爭合建分售契約）。村泉

公司與被告復於108年12月8日簽立第一次增補協議書，約定

伊之銷售土地款項，由被告代收代付，並於每月1日及15日

編製銷售明細報表供村泉公司對帳，並將伊應分配金額匯入

伊於臺灣土地銀行東台北分行之專戶（下稱第一次增補協

議）。伊已依約與系爭建案之買方簽訂土地買賣契約，被告

亦已代收土地款共4億0,281萬元，且自108年12月17日起依

約按月將代收之土地款匯至伊收款帳戶，合計已交付3億6,3

47萬元，詎被告自110年5月起拒絕交付代收之土地款，迄今

尚餘3,934萬元尚未交付，伊得依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及第一

次增補協議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之。縱認兩造間未成立合建

分售契約，伊於104年間以系爭土地與被告合作興建系爭建

案，委由被告代銷系爭土地及代收土地款，再按月支付伊應

受分配之土地款，兩造間應成立委任契約，被告收取之土地

款為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伊應得依民法第541條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之。再退步言之，兩造間縱無契約關係，

伊既於103年3月23日與村泉公司簽訂合作興建協議書（下稱

系爭興建協議），委託村泉公司代售系爭土地並代收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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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村泉公司再將前揭受任事務複委任被告為之，伊仍得依

民法第539條規定，直接請求被告交付代收之土地款。又若

認伊不得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被告交付代收之土地

款，因伊為系爭土地之出賣人，系爭土地出售價金本應歸伊

所有，被告受領系爭土地出售價金即無法律上原因，致伊受

有損害，伊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所受領3,9

34萬元之不當得利。爰先位依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及第一次增

補協議約定，備位依民法第541條、第539條規定，再備位依

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

給付原告3,934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為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係與村泉公司簽訂系爭投資合作協議，投資興

建系爭建案，原告為系爭建案中與村泉公司合作之地主，原

告就系爭建案所應受分配之款項，應由村泉公司給付，伊雖

依第一次增補協議代收代付原告銷售系爭土地之款項，然實

際上此部分款項仍屬村泉公司就系爭建案全案銷售款應分配

款之一部，兩造間並未成立合建分售或委任契約，原告自不

得依合建分售契約、第一次增補協議、民法第541條規定，

向伊請求給付土地款。再者原告與村泉公司間係成立合作興

建契約，並非單純買賣土地委任契約，伊與村泉公司間亦係

成立合作興建契約，況依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

議約定，伊或村泉公司均係依照各自與原地主間簽立之契

約，各自履行與原地主間之權利義務，兩造間自無複委任銷

售土地或代收土地款之關係，原告亦不得依民法第539條規

定，請求伊給付土地款。此外，原告既係提供系爭土地予村

泉公司，土地款即應由村泉公司給付，原告未能取得土地款

所受之損害，當係因村泉公司未履行給付義務而受有利益，

與伊無涉，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伊返還不當得

利，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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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42至245頁）

　㈠原告原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因提供系爭土地參與系爭建

案，出售系爭土地價款共計4億0,281萬元，原告實際已收受

3億6,347萬元（各次收款日、金額詳如附表所載，均係由被

告匯款至原告在臺灣土地銀行東台北分行之專戶）。（見本

院卷第19至134頁、第177至192頁）

　㈡系爭建案土地買賣契約第4條第6項約定，買方向原告買受系

爭土地持分之價金係匯入被告在上海銀行仁愛分行申設之00

000000000000號帳戶，或開立抬頭為被告之禁止背書轉讓即

期支票以為支付。（見本院卷第25至116頁）

　㈢原告與村泉公司有於103年3月23日簽訂系爭興建協議，約定

由原告將系爭土地提供予村泉公司興建系爭建案，原告配合

出售系爭土地，由原告取得總價款65％之土地款、村泉公司

取得總價款35％之房屋款。（見本院卷第223至224頁）

　㈣被告與村泉公司於104年5月2日簽訂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共

同開發系爭建案，嗣於108年12月8日簽訂第一次增補協議，

第一次增補協議書第2條第1項約定，原告銷售土地款項，由

被告代收代付，並於每月1日及15日分批編製銷售明細報表

供村泉公司對帳，並將原告應分配金額匯入原告於臺灣土地

銀行東台北分行申設之專戶。（見本院卷第209至222頁、第

225至226頁）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先位主張與被告間成立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其得依系爭

合建分售契約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土地

款；備位主張委任被告銷售系爭土地並收受土地款，其得依

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款；次備位主張委任

村泉公司銷售系爭土地並收受土地款，經村泉公司複委任被

告為之，其得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款；

再備位主張，其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系爭土地出售價金

應歸其所有，被告受領系爭土地出售價金無法律上原因，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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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受有損害，其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當

得利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關於原告依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請求部

分：

　⒈按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

對本人發生效力；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

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03條第1項、第153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

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原

告主張村泉公司於104年間代理其與被告成立系爭合建分售

契約，既為被告所否認，即應由原告就前開有利於己之事實

舉證證明之。

　⒉查系爭建案土地買賣契約第4條第6項約定，買方買受系爭土

地持分之價金係匯入被告在上海銀行仁愛分行申設之000000

00000000號帳戶，或開立抬頭為被告之禁止背書轉讓即期支

票以為支付，又原告出售系爭土地之價金確係由被告收受後

再匯入原告在臺灣土地銀行東台北分行之專戶等情，雖經認

定如前，然觀諸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均僅由

村泉公司與被告簽立，並無任何由村泉公司代理原告與被告

簽立之表示，已難認原告為前揭契約之當事人。又系爭投資

合作協議第1條第3項約定：「甲（即被告）、乙（即村泉公

司）雙方應按預定時程，與本合作土地之全部地主洽商並完

成合建分屋契約或土地持分買賣契約，並各自依照所簽定之

契約內容對簽約之原地主履行權利義務（因履約所發生之稅

費，亦同）」（見本院卷第209頁），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第1

條第1項約定：「一、依原協議書第一條第三項約定，本合

作土地之地主依各自所定之契約內容對簽約之原地主履行權

利義務。」、第2條第1項約定：「雙方協議甲方（即村泉公

司）地主洪村井之銷售土地款項，由乙方（即被告）代收代

付，並於每月1日及15日分批編製銷售明細報表供甲方對

帳，並將甲方地主洪村井應分配金額匯入地主洪村井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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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假日則順延）。」（見本院卷第225頁），均一再表

明村泉公司與被告就系爭建案，分別對各自洽商之地主，依

與各地主間之契約關係履行權利義務之旨，尚不得因系爭建

案買方給付如附表所示之系爭土地價金係先交付被告，再由

被告匯入原告帳戶，即認兩造間確有成立系爭合建分售契

約。且參以原告確於103年3月23日即與村泉公司簽立系爭興

建協議，約定由原告將系爭土地提供予村泉公司興建房屋及

申請容積移轉送出基地程序使用，待房屋興建後，原告配合

出售系爭土地，由原告取得總價款65％之土地款，村泉公司

取得總價款35％之房屋款（見本院卷第223至224頁），此亦

與村泉公司嗣後與被告簽訂之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

補協議所定村泉公司及被告各自與地主洽商並約定合建事宜

之交易流程相符。此外，原告復未舉證其與村泉公司於系爭

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簽立後，有合意解除系爭興

建協議，改以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定原告就

系爭建案之權利義務關係之情，自難逕認原告主張村泉公司

於104年間代理其與被告簽立系爭合建分售契約等情為真。

原告既未能舉證與被告間確有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存在，亦未

能舉證其確為第一次增補協議之當事人，其據此請求被告給

付土地款，洵無可採。

　㈡關於原告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部分：

　⒈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

允為處理之契約；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

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民法第528條、第541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查，原告係於103年3月23日與村泉公司簽訂系爭興建協

議，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則係由被告與村泉

公司簽立等情，俱如前述。衡以被告收受系爭建案買方給付

如附表所示之系爭土地價金後再匯至原告帳戶，與第一次增

補協議第2條第1項所定內容相符，堪認被告前揭所為係基於

與村泉公司間簽立之第一次增補協議而為。原告既未能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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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委託被告銷售系爭土地並收受系爭土地價金，其依民法第

54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款，自屬無據。

　㈢關於原告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部分：

　⒈按當事人約定，一方提供土地而由他方建築房屋，並依約定

比例分受建造完成之房屋及其基地之合建契約，究為互易、

承攬、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合夥或其他契約，應依契約之內

容，探求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決定之（最高法院91年度台

上字第20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合建分售之合建類型

係指地主與建商簽訂契約，由地主提供土地予建商興建房

屋，雙方依約定之銷售收益分配比例，各自出售其土地與房

屋。即建商出售房屋時，地主配合出售該房屋之持分土地，

由地主與建商分別以其各自之名義與購買者簽訂土地與房屋

買賣契約書，並個別向購買戶收取土地款與房屋款。次按第

537條至第546條關於委任之規定，於合夥人之執行合夥事務

準用之；受任人使第三人代為處理委任事務者，委任人對於

該第三人關於委任事務之履行，有直接請求權；受任人因處

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

人，民法第680條、第539條、第5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末按，關於委任事務之履行，若必依順序，使委任人向受任

人請求，再由受任人向次受任人請求，則輾轉需時，並無實

益，為謀便利而資保護委任人，故使委任人對於次受任人有

直接請求履行關於委任事務之權，而直接發生法律關係。

　⒉觀諸系爭興建協議約定，原告係提供系爭土地供村泉公司興

建房屋，興建房屋所需全部建築資金及自規劃、設計、裝

修、施工管理、工程發包至接通水電、點交房屋等一切事務

相關費用，均由村泉公司負擔，廣告、企劃、銷售等有關費

用，則由原告與村泉公司依照房地比率分攤，新建房屋出售

時，由原告配合出售系爭土地持分，而由原告取得銷售總價

額65％之土地款，村泉公司取得銷售總價額35％之房屋款

（見本院卷第223至224頁），嗣系爭建案銷售時，亦係由原

告逕與買方依預定之土地持分比例，就系爭土地簽立買賣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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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價金即為房地總銷售價額之65％，此亦有系爭建案客戶

繳款統計表、買賣契約、客戶繳款總計表（月報表）在卷可

考（見本院卷第23至116頁、第131至132頁、第179至180

頁、第185頁、第189至191頁），可見原告與村泉公司間就

系爭建案並非意在由原告取得興建後之房屋，並以系爭土地

持份與村泉公司所建房屋為互易，或作為村泉公司為原告興

建房屋之報酬，而應係著重各自出資興建房屋後，依所定比

例分配新建房屋及基地之銷售利得，性質上當屬互約出資以

經營共同事業之合夥契約。再參以系爭興建協議就原告所負

義務，除配合出售系爭土地及負擔一定比例之廣告、企劃、

銷售等費用外，別無其他，並佐以實務上多由建商負責建案

銷售之交易常態，及系爭投資合作協議第4條第2項約定由被

告全權負責系爭建案之銷售（見本院卷第216頁），堪認就

系爭建案新建房屋含其坐落土地持分之銷售事宜，應屬村泉

公司依系爭興建協議所為合夥事務之執行，依民法第680條

規定，應準用同法第537條至第546條關於委任之規定。

　⒊再參酌第一次增補協議第1條第1項約定：「一、依原協議書

第一條第三項約定，本合作土地之地主依各自所定之契約內

容對簽約之原地主履行權利義務。」、第2條第1項約定：

「雙方協議甲方（即村泉公司）地主洪村井之銷售土地款

項，由乙方（即被告）代收代付，並於每月1日及15日分批

編製銷售明細報表供甲方對帳，並將甲方地主洪村井應分配

金額匯入地主洪村井專戶（若遇假日則順延）。」（見本院

卷第225頁），可知原應由村泉公司向原告履行之系爭土地

銷售及銷售款收付事務，已由村泉公司複委任被告為之，而

系爭土地銷售款既屬被告因處理前揭複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

錢，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539條規定，原告除得向村泉

公司請求交付外，亦得逕向被告請求之。又原告因參與系爭

建案，出售系爭土地所得價款共計4億0,281萬元，被告已匯

付如附表所示之款項共計3億6,347萬元予原告等情，既為兩

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42至243頁），則被告尚餘3,934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8



萬元（計算式：4億0,281萬元－3億6,347萬元＝3,934萬

元）之代收土地款迄未交付原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539條

規定，請求被告如數給付之。

　⒋被告雖辯稱原告與村泉公司、村泉公司與其之間，均係成立

合作興建契約，並非單純買賣土地之委任契約，且依系爭投

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其或村泉公司均係依照

各自與原地主間簽立之契約，各自履行與原地主間之權利義

務，其與原告間並無銷售土地或代收土地款之複委任關係等

語。惟查，原告與村泉公司間之系爭興建協議，屬性質為合

夥之合建分售契約，村泉公司關於銷售系爭土地事宜，為合

夥事務之執行，準用關於委任事務之規定，俱如前述，村泉

公司自得將銷售系爭土地及收付系爭土地銷售款之事務複委

任由被告為之，而就其餘村泉公司依系爭興建協議對原告所

負之義務（例如：依房地比例分攤廣告、企劃、銷售等費

用），仍由村泉公司自行向原告履行，此與被告及村泉公司

間系爭投資合作協議第1條第3項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第2條第1

項約定，並無扞格。至原告收受之系爭土地銷售款是否計入

被告及村泉公司間就系爭建案支出之成本或所得之收益、被

告及村泉公司間就此如何分擔，均屬被告及村泉公司間依系

爭投資合作協議結算分配款之問題，與原告無涉，自不因被

告與村泉公司於111年4月29日簽立第二次增補協議書，約定

未分配金額待系爭建案全數餘屋銷售完畢後再行找補，即認

被告毋須將系爭土地銷售款之餘款交付原告。是以，被告此

部分辯詞，尚無足採。

  ⒌另原告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934萬元，既有

理由，其再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為同一請求，本院即

毋庸論述，併此敘明。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

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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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

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金

額，並未定有給付期限，被告應自受催告而未為賠償時起，

始負遲延責任，而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2年8月29日送達予被

告之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受僱人，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考

（見本院卷第167頁），於是日生送達、催告之效力，是原

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8月30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

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934萬

元，及自112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准予、免為假執行，核無不

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

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書記官  劉茵綺

附表：

編號 收款日 金額（新臺幣）

1 108年12月17日 1,58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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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9年1月6日 2,798萬元

3 109年1月16日 1,690萬元

4 109年2月4日 2,153萬元

5 109年2月19日 2,297萬元

6 109年3月2日 677萬元

7 109年3月17日 1,654萬元

8 109年4月6日 1,492萬元

9 109年4月27日 399萬元

10 109年5月5日 74萬元

11 109年5月21日 263萬元

12 109年6月16日 1,017萬元

13 109年7月2日 397萬元

14 109年7月16日 1,276萬5,000元

15 109年8月5日 2,574萬5,000元

16 109年8月19日 1,263萬元

17 109年9月2日 1,046萬元

18 109年9月23日 1,014萬元

19 109年10月7日 1,162萬元

20 109年10月19日 189萬元

21 109年12月4日 2,947萬元

22 109年12月29日 1,884萬元

3,278萬元

23 110年1月7日 21萬元

24 110年4月8日 2,116萬元

25 110年5月15日 1,077萬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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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3億6,347萬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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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715號
原      告  洪村井
訴訟代理人  范晉魁律師
被      告  大佳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莉玲
訴訟代理人  蔡世祺律師
            賴彥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代收土地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仟玖佰參拾肆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八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仟參佰壹拾壹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仟玖佰參拾肆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先位以兩造間之合建分售契約約定，備位以民法第541條規定，再備位以民法第179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3,934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41頁），嗣追加民法第539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519至520頁），核原告所為訴之追加係本於主張被告為原告代收土地款之同一基礎事實，揆諸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村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村泉公司）與被告於民國104年5月2日簽訂共同投資興建房屋合作協議書（下稱系爭投資合作協議），約定各自洽商地主並與之完成合建分屋或合建分售契約後，再以被告名義與各地主簽訂合建契約，以此方式共同興建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上之集合式住宅大樓（下稱系爭建案）。伊原為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屬村泉公司就系爭建案開發之地主，亦為訴外人即村泉公司負責人洪炳煌之父，村泉公司因而於104年間代理伊與被告成立合建分售契約，由伊提供系爭土地予被告興建房屋，嗣被告出售系爭建案房地時，除以被告名義與買方簽訂房屋買賣契約，並持伊提供之簽約專用章，代伊與買方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並收取買方交付之全部房地款，再將土地款支付予伊（下稱系爭合建分售契約）。村泉公司與被告復於108年12月8日簽立第一次增補協議書，約定伊之銷售土地款項，由被告代收代付，並於每月1日及15日編製銷售明細報表供村泉公司對帳，並將伊應分配金額匯入伊於臺灣土地銀行東台北分行之專戶（下稱第一次增補協議）。伊已依約與系爭建案之買方簽訂土地買賣契約，被告亦已代收土地款共4億0,281萬元，且自108年12月17日起依約按月將代收之土地款匯至伊收款帳戶，合計已交付3億6,347萬元，詎被告自110年5月起拒絕交付代收之土地款，迄今尚餘3,934萬元尚未交付，伊得依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之。縱認兩造間未成立合建分售契約，伊於104年間以系爭土地與被告合作興建系爭建案，委由被告代銷系爭土地及代收土地款，再按月支付伊應受分配之土地款，兩造間應成立委任契約，被告收取之土地款為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伊應得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之。再退步言之，兩造間縱無契約關係，伊既於103年3月23日與村泉公司簽訂合作興建協議書（下稱系爭興建協議），委託村泉公司代售系爭土地並代收土地款，村泉公司再將前揭受任事務複委任被告為之，伊仍得依民法第539條規定，直接請求被告交付代收之土地款。又若認伊不得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被告交付代收之土地款，因伊為系爭土地之出賣人，系爭土地出售價金本應歸伊所有，被告受領系爭土地出售價金即無法律上原因，致伊受有損害，伊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所受領3,934萬元之不當得利。爰先位依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備位依民法第541條、第539條規定，再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934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為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係與村泉公司簽訂系爭投資合作協議，投資興建系爭建案，原告為系爭建案中與村泉公司合作之地主，原告就系爭建案所應受分配之款項，應由村泉公司給付，伊雖依第一次增補協議代收代付原告銷售系爭土地之款項，然實際上此部分款項仍屬村泉公司就系爭建案全案銷售款應分配款之一部，兩造間並未成立合建分售或委任契約，原告自不得依合建分售契約、第一次增補協議、民法第541條規定，向伊請求給付土地款。再者原告與村泉公司間係成立合作興建契約，並非單純買賣土地委任契約，伊與村泉公司間亦係成立合作興建契約，況依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伊或村泉公司均係依照各自與原地主間簽立之契約，各自履行與原地主間之權利義務，兩造間自無複委任銷售土地或代收土地款之關係，原告亦不得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伊給付土地款。此外，原告既係提供系爭土地予村泉公司，土地款即應由村泉公司給付，原告未能取得土地款所受之損害，當係因村泉公司未履行給付義務而受有利益，與伊無涉，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伊返還不當得利，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42至245頁）
　㈠原告原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因提供系爭土地參與系爭建案，出售系爭土地價款共計4億0,281萬元，原告實際已收受3億6,347萬元（各次收款日、金額詳如附表所載，均係由被告匯款至原告在臺灣土地銀行東台北分行之專戶）。（見本院卷第19至134頁、第177至192頁）
　㈡系爭建案土地買賣契約第4條第6項約定，買方向原告買受系爭土地持分之價金係匯入被告在上海銀行仁愛分行申設之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或開立抬頭為被告之禁止背書轉讓即期支票以為支付。（見本院卷第25至116頁）
　㈢原告與村泉公司有於103年3月23日簽訂系爭興建協議，約定由原告將系爭土地提供予村泉公司興建系爭建案，原告配合出售系爭土地，由原告取得總價款65％之土地款、村泉公司取得總價款35％之房屋款。（見本院卷第223至224頁）
　㈣被告與村泉公司於104年5月2日簽訂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共同開發系爭建案，嗣於108年12月8日簽訂第一次增補協議，第一次增補協議書第2條第1項約定，原告銷售土地款項，由被告代收代付，並於每月1日及15日分批編製銷售明細報表供村泉公司對帳，並將原告應分配金額匯入原告於臺灣土地銀行東台北分行申設之專戶。（見本院卷第209至222頁、第225至226頁）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先位主張與被告間成立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其得依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款；備位主張委任被告銷售系爭土地並收受土地款，其得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款；次備位主張委任村泉公司銷售系爭土地並收受土地款，經村泉公司複委任被告為之，其得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款；再備位主張，其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系爭土地出售價金應歸其所有，被告受領系爭土地出售價金無法律上原因，致其受有損害，其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關於原告依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請求部分：
　⒈按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03條第1項、第15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原告主張村泉公司於104年間代理其與被告成立系爭合建分售契約，既為被告所否認，即應由原告就前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證明之。
　⒉查系爭建案土地買賣契約第4條第6項約定，買方買受系爭土地持分之價金係匯入被告在上海銀行仁愛分行申設之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或開立抬頭為被告之禁止背書轉讓即期支票以為支付，又原告出售系爭土地之價金確係由被告收受後再匯入原告在臺灣土地銀行東台北分行之專戶等情，雖經認定如前，然觀諸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均僅由村泉公司與被告簽立，並無任何由村泉公司代理原告與被告簽立之表示，已難認原告為前揭契約之當事人。又系爭投資合作協議第1條第3項約定：「甲（即被告）、乙（即村泉公司）雙方應按預定時程，與本合作土地之全部地主洽商並完成合建分屋契約或土地持分買賣契約，並各自依照所簽定之契約內容對簽約之原地主履行權利義務（因履約所發生之稅費，亦同）」（見本院卷第209頁），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第1條第1項約定：「一、依原協議書第一條第三項約定，本合作土地之地主依各自所定之契約內容對簽約之原地主履行權利義務。」、第2條第1項約定：「雙方協議甲方（即村泉公司）地主洪村井之銷售土地款項，由乙方（即被告）代收代付，並於每月1日及15日分批編製銷售明細報表供甲方對帳，並將甲方地主洪村井應分配金額匯入地主洪村井專戶（若遇假日則順延）。」（見本院卷第225頁），均一再表明村泉公司與被告就系爭建案，分別對各自洽商之地主，依與各地主間之契約關係履行權利義務之旨，尚不得因系爭建案買方給付如附表所示之系爭土地價金係先交付被告，再由被告匯入原告帳戶，即認兩造間確有成立系爭合建分售契約。且參以原告確於103年3月23日即與村泉公司簽立系爭興建協議，約定由原告將系爭土地提供予村泉公司興建房屋及申請容積移轉送出基地程序使用，待房屋興建後，原告配合出售系爭土地，由原告取得總價款65％之土地款，村泉公司取得總價款35％之房屋款（見本院卷第223至224頁），此亦與村泉公司嗣後與被告簽訂之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所定村泉公司及被告各自與地主洽商並約定合建事宜之交易流程相符。此外，原告復未舉證其與村泉公司於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簽立後，有合意解除系爭興建協議，改以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定原告就系爭建案之權利義務關係之情，自難逕認原告主張村泉公司於104年間代理其與被告簽立系爭合建分售契約等情為真。原告既未能舉證與被告間確有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存在，亦未能舉證其確為第一次增補協議之當事人，其據此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款，洵無可採。
　㈡關於原告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部分：
　⒈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民法第528條、第5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查，原告係於103年3月23日與村泉公司簽訂系爭興建協議，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則係由被告與村泉公司簽立等情，俱如前述。衡以被告收受系爭建案買方給付如附表所示之系爭土地價金後再匯至原告帳戶，與第一次增補協議第2條第1項所定內容相符，堪認被告前揭所為係基於與村泉公司間簽立之第一次增補協議而為。原告既未能舉證有委託被告銷售系爭土地並收受系爭土地價金，其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款，自屬無據。
　㈢關於原告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部分：
　⒈按當事人約定，一方提供土地而由他方建築房屋，並依約定比例分受建造完成之房屋及其基地之合建契約，究為互易、承攬、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合夥或其他契約，應依契約之內容，探求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決定之（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0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合建分售之合建類型係指地主與建商簽訂契約，由地主提供土地予建商興建房屋，雙方依約定之銷售收益分配比例，各自出售其土地與房屋。即建商出售房屋時，地主配合出售該房屋之持分土地，由地主與建商分別以其各自之名義與購買者簽訂土地與房屋買賣契約書，並個別向購買戶收取土地款與房屋款。次按第537條至第546條關於委任之規定，於合夥人之執行合夥事務準用之；受任人使第三人代為處理委任事務者，委任人對於該第三人關於委任事務之履行，有直接請求權；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民法第680條、第539條、第5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末按，關於委任事務之履行，若必依順序，使委任人向受任人請求，再由受任人向次受任人請求，則輾轉需時，並無實益，為謀便利而資保護委任人，故使委任人對於次受任人有直接請求履行關於委任事務之權，而直接發生法律關係。
　⒉觀諸系爭興建協議約定，原告係提供系爭土地供村泉公司興建房屋，興建房屋所需全部建築資金及自規劃、設計、裝修、施工管理、工程發包至接通水電、點交房屋等一切事務相關費用，均由村泉公司負擔，廣告、企劃、銷售等有關費用，則由原告與村泉公司依照房地比率分攤，新建房屋出售時，由原告配合出售系爭土地持分，而由原告取得銷售總價額65％之土地款，村泉公司取得銷售總價額35％之房屋款（見本院卷第223至224頁），嗣系爭建案銷售時，亦係由原告逕與買方依預定之土地持分比例，就系爭土地簽立買賣契約，價金即為房地總銷售價額之65％，此亦有系爭建案客戶繳款統計表、買賣契約、客戶繳款總計表（月報表）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3至116頁、第131至132頁、第179至180頁、第185頁、第189至191頁），可見原告與村泉公司間就系爭建案並非意在由原告取得興建後之房屋，並以系爭土地持份與村泉公司所建房屋為互易，或作為村泉公司為原告興建房屋之報酬，而應係著重各自出資興建房屋後，依所定比例分配新建房屋及基地之銷售利得，性質上當屬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合夥契約。再參以系爭興建協議就原告所負義務，除配合出售系爭土地及負擔一定比例之廣告、企劃、銷售等費用外，別無其他，並佐以實務上多由建商負責建案銷售之交易常態，及系爭投資合作協議第4條第2項約定由被告全權負責系爭建案之銷售（見本院卷第216頁），堪認就系爭建案新建房屋含其坐落土地持分之銷售事宜，應屬村泉公司依系爭興建協議所為合夥事務之執行，依民法第680條規定，應準用同法第537條至第546條關於委任之規定。
　⒊再參酌第一次增補協議第1條第1項約定：「一、依原協議書第一條第三項約定，本合作土地之地主依各自所定之契約內容對簽約之原地主履行權利義務。」、第2條第1項約定：「雙方協議甲方（即村泉公司）地主洪村井之銷售土地款項，由乙方（即被告）代收代付，並於每月1日及15日分批編製銷售明細報表供甲方對帳，並將甲方地主洪村井應分配金額匯入地主洪村井專戶（若遇假日則順延）。」（見本院卷第225頁），可知原應由村泉公司向原告履行之系爭土地銷售及銷售款收付事務，已由村泉公司複委任被告為之，而系爭土地銷售款既屬被告因處理前揭複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539條規定，原告除得向村泉公司請求交付外，亦得逕向被告請求之。又原告因參與系爭建案，出售系爭土地所得價款共計4億0,281萬元，被告已匯付如附表所示之款項共計3億6,347萬元予原告等情，既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42至243頁），則被告尚餘3,934萬元（計算式：4億0,281萬元－3億6,347萬元＝3,934萬元）之代收土地款迄未交付原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被告如數給付之。
　⒋被告雖辯稱原告與村泉公司、村泉公司與其之間，均係成立合作興建契約，並非單純買賣土地之委任契約，且依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其或村泉公司均係依照各自與原地主間簽立之契約，各自履行與原地主間之權利義務，其與原告間並無銷售土地或代收土地款之複委任關係等語。惟查，原告與村泉公司間之系爭興建協議，屬性質為合夥之合建分售契約，村泉公司關於銷售系爭土地事宜，為合夥事務之執行，準用關於委任事務之規定，俱如前述，村泉公司自得將銷售系爭土地及收付系爭土地銷售款之事務複委任由被告為之，而就其餘村泉公司依系爭興建協議對原告所負之義務（例如：依房地比例分攤廣告、企劃、銷售等費用），仍由村泉公司自行向原告履行，此與被告及村泉公司間系爭投資合作協議第1條第3項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第2條第1項約定，並無扞格。至原告收受之系爭土地銷售款是否計入被告及村泉公司間就系爭建案支出之成本或所得之收益、被告及村泉公司間就此如何分擔，均屬被告及村泉公司間依系爭投資合作協議結算分配款之問題，與原告無涉，自不因被告與村泉公司於111年4月29日簽立第二次增補協議書，約定未分配金額待系爭建案全數餘屋銷售完畢後再行找補，即認被告毋須將系爭土地銷售款之餘款交付原告。是以，被告此部分辯詞，尚無足採。
  ⒌另原告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934萬元，既有理由，其再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為同一請求，本院即毋庸論述，併此敘明。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金額，並未定有給付期限，被告應自受催告而未為賠償時起，始負遲延責任，而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2年8月29日送達予被告之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受僱人，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67頁），於是日生送達、催告之效力，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934萬元，及自112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准予、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書記官  劉茵綺
附表：
		編號

		收款日

		金額（新臺幣）



		1

		108年12月17日

		1,588萬元



		2

		109年1月6日

		2,798萬元



		3

		109年1月16日

		1,690萬元



		4

		109年2月4日

		2,153萬元



		5

		109年2月19日

		2,297萬元



		6

		109年3月2日

		677萬元



		7

		109年3月17日

		1,654萬元



		8

		109年4月6日

		1,492萬元



		9

		109年4月27日

		399萬元



		10

		109年5月5日

		74萬元



		11

		109年5月21日

		263萬元



		12

		109年6月16日

		1,017萬元



		13

		109年7月2日

		397萬元



		14

		109年7月16日

		1,276萬5,000元



		15

		109年8月5日

		2,574萬5,000元



		16

		109年8月19日

		1,263萬元



		17

		109年9月2日

		1,046萬元



		18

		109年9月23日

		1,014萬元



		19

		109年10月7日

		1,162萬元



		20

		109年10月19日

		189萬元



		21

		109年12月4日

		2,947萬元



		22

		109年12月29日

		1,884萬元



		


		


		3,278萬元



		23

		110年1月7日

		21萬元



		24

		110年4月8日

		2,116萬元



		25

		110年5月15日

		1,077萬元



		


		合計

		3億6,347萬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715號
原      告  洪村井
訴訟代理人  范晉魁律師
被      告  大佳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莉玲
訴訟代理人  蔡世祺律師
            賴彥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代收土地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
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仟玖佰參拾肆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
二年八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仟參佰壹拾壹萬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仟玖佰參拾肆萬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先位以兩造間之合建分售
    契約約定，備位以民法第541條規定，再備位以民法第179條
    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3,934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見本院卷第241頁），嗣追加民法第539條規定為請求
    權基礎（見本院卷第519至520頁），核原告所為訴之追加係
    本於主張被告為原告代收土地款之同一基礎事實，揆諸上開
    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村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村泉公司）
    與被告於民國104年5月2日簽訂共同投資興建房屋合作協議
    書（下稱系爭投資合作協議），約定各自洽商地主並與之完
    成合建分屋或合建分售契約後，再以被告名義與各地主簽訂
    合建契約，以此方式共同興建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0
    000○0000地號土地上之集合式住宅大樓（下稱系爭建案）。
    伊原為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
    有權人，屬村泉公司就系爭建案開發之地主，亦為訴外人即
    村泉公司負責人洪炳煌之父，村泉公司因而於104年間代理
    伊與被告成立合建分售契約，由伊提供系爭土地予被告興建
    房屋，嗣被告出售系爭建案房地時，除以被告名義與買方簽
    訂房屋買賣契約，並持伊提供之簽約專用章，代伊與買方簽
    訂土地買賣契約，並收取買方交付之全部房地款，再將土地
    款支付予伊（下稱系爭合建分售契約）。村泉公司與被告復
    於108年12月8日簽立第一次增補協議書，約定伊之銷售土地
    款項，由被告代收代付，並於每月1日及15日編製銷售明細
    報表供村泉公司對帳，並將伊應分配金額匯入伊於臺灣土地
    銀行東台北分行之專戶（下稱第一次增補協議）。伊已依約
    與系爭建案之買方簽訂土地買賣契約，被告亦已代收土地款
    共4億0,281萬元，且自108年12月17日起依約按月將代收之
    土地款匯至伊收款帳戶，合計已交付3億6,347萬元，詎被告
    自110年5月起拒絕交付代收之土地款，迄今尚餘3,934萬元
    尚未交付，伊得依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
    ，請求被告給付之。縱認兩造間未成立合建分售契約，伊於
    104年間以系爭土地與被告合作興建系爭建案，委由被告代
    銷系爭土地及代收土地款，再按月支付伊應受分配之土地款
    ，兩造間應成立委任契約，被告收取之土地款為處理委任事
    務所收取之金錢，伊應得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之。再退步言之，兩造間縱無契約關係，伊既於103年3月
    23日與村泉公司簽訂合作興建協議書（下稱系爭興建協議）
    ，委託村泉公司代售系爭土地並代收土地款，村泉公司再將
    前揭受任事務複委任被告為之，伊仍得依民法第539條規定
    ，直接請求被告交付代收之土地款。又若認伊不得依民法第
    539條規定，請求被告交付代收之土地款，因伊為系爭土地
    之出賣人，系爭土地出售價金本應歸伊所有，被告受領系爭
    土地出售價金即無法律上原因，致伊受有損害，伊得依民法
    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所受領3,934萬元之不當得利。
    爰先位依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備位依
    民法第541條、第539條規定，再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934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㈡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為假執行
    。
二、被告則以：伊係與村泉公司簽訂系爭投資合作協議，投資興
    建系爭建案，原告為系爭建案中與村泉公司合作之地主，原
    告就系爭建案所應受分配之款項，應由村泉公司給付，伊雖
    依第一次增補協議代收代付原告銷售系爭土地之款項，然實
    際上此部分款項仍屬村泉公司就系爭建案全案銷售款應分配
    款之一部，兩造間並未成立合建分售或委任契約，原告自不
    得依合建分售契約、第一次增補協議、民法第541條規定，
    向伊請求給付土地款。再者原告與村泉公司間係成立合作興
    建契約，並非單純買賣土地委任契約，伊與村泉公司間亦係
    成立合作興建契約，況依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
    議約定，伊或村泉公司均係依照各自與原地主間簽立之契約
    ，各自履行與原地主間之權利義務，兩造間自無複委任銷售
    土地或代收土地款之關係，原告亦不得依民法第539條規定
    ，請求伊給付土地款。此外，原告既係提供系爭土地予村泉
    公司，土地款即應由村泉公司給付，原告未能取得土地款所
    受之損害，當係因村泉公司未履行給付義務而受有利益，與
    伊無涉，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伊返還不當得利，
    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
    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42至245頁）
　㈠原告原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因提供系爭土地參與系爭建
    案，出售系爭土地價款共計4億0,281萬元，原告實際已收受
    3億6,347萬元（各次收款日、金額詳如附表所載，均係由被
    告匯款至原告在臺灣土地銀行東台北分行之專戶）。（見本
    院卷第19至134頁、第177至192頁）
　㈡系爭建案土地買賣契約第4條第6項約定，買方向原告買受系
    爭土地持分之價金係匯入被告在上海銀行仁愛分行申設之00
    000000000000號帳戶，或開立抬頭為被告之禁止背書轉讓即
    期支票以為支付。（見本院卷第25至116頁）
　㈢原告與村泉公司有於103年3月23日簽訂系爭興建協議，約定
    由原告將系爭土地提供予村泉公司興建系爭建案，原告配合
    出售系爭土地，由原告取得總價款65％之土地款、村泉公司
    取得總價款35％之房屋款。（見本院卷第223至224頁）
　㈣被告與村泉公司於104年5月2日簽訂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共同
    開發系爭建案，嗣於108年12月8日簽訂第一次增補協議，第
    一次增補協議書第2條第1項約定，原告銷售土地款項，由被
    告代收代付，並於每月1日及15日分批編製銷售明細報表供
    村泉公司對帳，並將原告應分配金額匯入原告於臺灣土地銀
    行東台北分行申設之專戶。（見本院卷第209至222頁、第22
    5至226頁）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先位主張與被告間成立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其得依系爭
    合建分售契約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款
    ；備位主張委任被告銷售系爭土地並收受土地款，其得依民
    法第54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款；次備位主張委任村
    泉公司銷售系爭土地並收受土地款，經村泉公司複委任被告
    為之，其得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款；再
    備位主張，其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系爭土地出售價金應
    歸其所有，被告受領系爭土地出售價金無法律上原因，致其
    受有損害，其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
    利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關於原告依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請求部
    分：
　⒈按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
    對本人發生效力；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
    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03條第1項、第153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
    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原
    告主張村泉公司於104年間代理其與被告成立系爭合建分售
    契約，既為被告所否認，即應由原告就前開有利於己之事實
    舉證證明之。
　⒉查系爭建案土地買賣契約第4條第6項約定，買方買受系爭土
    地持分之價金係匯入被告在上海銀行仁愛分行申設之000000
    00000000號帳戶，或開立抬頭為被告之禁止背書轉讓即期支
    票以為支付，又原告出售系爭土地之價金確係由被告收受後
    再匯入原告在臺灣土地銀行東台北分行之專戶等情，雖經認
    定如前，然觀諸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均僅由
    村泉公司與被告簽立，並無任何由村泉公司代理原告與被告
    簽立之表示，已難認原告為前揭契約之當事人。又系爭投資
    合作協議第1條第3項約定：「甲（即被告）、乙（即村泉公
    司）雙方應按預定時程，與本合作土地之全部地主洽商並完
    成合建分屋契約或土地持分買賣契約，並各自依照所簽定之
    契約內容對簽約之原地主履行權利義務（因履約所發生之稅
    費，亦同）」（見本院卷第209頁），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第1
    條第1項約定：「一、依原協議書第一條第三項約定，本合
    作土地之地主依各自所定之契約內容對簽約之原地主履行權
    利義務。」、第2條第1項約定：「雙方協議甲方（即村泉公
    司）地主洪村井之銷售土地款項，由乙方（即被告）代收代
    付，並於每月1日及15日分批編製銷售明細報表供甲方對帳
    ，並將甲方地主洪村井應分配金額匯入地主洪村井專戶（若
    遇假日則順延）。」（見本院卷第225頁），均一再表明村
    泉公司與被告就系爭建案，分別對各自洽商之地主，依與各
    地主間之契約關係履行權利義務之旨，尚不得因系爭建案買
    方給付如附表所示之系爭土地價金係先交付被告，再由被告
    匯入原告帳戶，即認兩造間確有成立系爭合建分售契約。且
    參以原告確於103年3月23日即與村泉公司簽立系爭興建協議
    ，約定由原告將系爭土地提供予村泉公司興建房屋及申請容
    積移轉送出基地程序使用，待房屋興建後，原告配合出售系
    爭土地，由原告取得總價款65％之土地款，村泉公司取得總
    價款35％之房屋款（見本院卷第223至224頁），此亦與村泉
    公司嗣後與被告簽訂之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
    所定村泉公司及被告各自與地主洽商並約定合建事宜之交易
    流程相符。此外，原告復未舉證其與村泉公司於系爭投資合
    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簽立後，有合意解除系爭興建協議
    ，改以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定原告就系爭建
    案之權利義務關係之情，自難逕認原告主張村泉公司於104
    年間代理其與被告簽立系爭合建分售契約等情為真。原告既
    未能舉證與被告間確有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存在，亦未能舉證
    其確為第一次增補協議之當事人，其據此請求被告給付土地
    款，洵無可採。
　㈡關於原告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部分：
　⒈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
    允為處理之契約；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
    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民法第528條、第541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查，原告係於103年3月23日與村泉公司簽訂系爭興建協議
    ，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則係由被告與村泉公
    司簽立等情，俱如前述。衡以被告收受系爭建案買方給付如
    附表所示之系爭土地價金後再匯至原告帳戶，與第一次增補
    協議第2條第1項所定內容相符，堪認被告前揭所為係基於與
    村泉公司間簽立之第一次增補協議而為。原告既未能舉證有
    委託被告銷售系爭土地並收受系爭土地價金，其依民法第54
    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款，自屬無據。
　㈢關於原告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部分：
　⒈按當事人約定，一方提供土地而由他方建築房屋，並依約定
    比例分受建造完成之房屋及其基地之合建契約，究為互易、
    承攬、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合夥或其他契約，應依契約之內
    容，探求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決定之（最高法院91年度台
    上字第20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合建分售之合建類型
    係指地主與建商簽訂契約，由地主提供土地予建商興建房屋
    ，雙方依約定之銷售收益分配比例，各自出售其土地與房屋
    。即建商出售房屋時，地主配合出售該房屋之持分土地，由
    地主與建商分別以其各自之名義與購買者簽訂土地與房屋買
    賣契約書，並個別向購買戶收取土地款與房屋款。次按第53
    7條至第546條關於委任之規定，於合夥人之執行合夥事務準
    用之；受任人使第三人代為處理委任事務者，委任人對於該
    第三人關於委任事務之履行，有直接請求權；受任人因處理
    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
    民法第680條、第539條、第5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末按
    ，關於委任事務之履行，若必依順序，使委任人向受任人請
    求，再由受任人向次受任人請求，則輾轉需時，並無實益，
    為謀便利而資保護委任人，故使委任人對於次受任人有直接
    請求履行關於委任事務之權，而直接發生法律關係。
　⒉觀諸系爭興建協議約定，原告係提供系爭土地供村泉公司興
    建房屋，興建房屋所需全部建築資金及自規劃、設計、裝修
    、施工管理、工程發包至接通水電、點交房屋等一切事務相
    關費用，均由村泉公司負擔，廣告、企劃、銷售等有關費用
    ，則由原告與村泉公司依照房地比率分攤，新建房屋出售時
    ，由原告配合出售系爭土地持分，而由原告取得銷售總價額
    65％之土地款，村泉公司取得銷售總價額35％之房屋款（見本
    院卷第223至224頁），嗣系爭建案銷售時，亦係由原告逕與
    買方依預定之土地持分比例，就系爭土地簽立買賣契約，價
    金即為房地總銷售價額之65％，此亦有系爭建案客戶繳款統
    計表、買賣契約、客戶繳款總計表（月報表）在卷可考（見
    本院卷第23至116頁、第131至132頁、第179至180頁、第185
    頁、第189至191頁），可見原告與村泉公司間就系爭建案並
    非意在由原告取得興建後之房屋，並以系爭土地持份與村泉
    公司所建房屋為互易，或作為村泉公司為原告興建房屋之報
    酬，而應係著重各自出資興建房屋後，依所定比例分配新建
    房屋及基地之銷售利得，性質上當屬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
    業之合夥契約。再參以系爭興建協議就原告所負義務，除配
    合出售系爭土地及負擔一定比例之廣告、企劃、銷售等費用
    外，別無其他，並佐以實務上多由建商負責建案銷售之交易
    常態，及系爭投資合作協議第4條第2項約定由被告全權負責
    系爭建案之銷售（見本院卷第216頁），堪認就系爭建案新
    建房屋含其坐落土地持分之銷售事宜，應屬村泉公司依系爭
    興建協議所為合夥事務之執行，依民法第680條規定，應準
    用同法第537條至第546條關於委任之規定。
　⒊再參酌第一次增補協議第1條第1項約定：「一、依原協議書
    第一條第三項約定，本合作土地之地主依各自所定之契約內
    容對簽約之原地主履行權利義務。」、第2條第1項約定：「
    雙方協議甲方（即村泉公司）地主洪村井之銷售土地款項，
    由乙方（即被告）代收代付，並於每月1日及15日分批編製
    銷售明細報表供甲方對帳，並將甲方地主洪村井應分配金額
    匯入地主洪村井專戶（若遇假日則順延）。」（見本院卷第
    225頁），可知原應由村泉公司向原告履行之系爭土地銷售
    及銷售款收付事務，已由村泉公司複委任被告為之，而系爭
    土地銷售款既屬被告因處理前揭複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
    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539條規定，原告除得向村泉公司
    請求交付外，亦得逕向被告請求之。又原告因參與系爭建案
    ，出售系爭土地所得價款共計4億0,281萬元，被告已匯付如
    附表所示之款項共計3億6,347萬元予原告等情，既為兩造所
    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42至243頁），則被告尚餘3,934萬元
    （計算式：4億0,281萬元－3億6,347萬元＝3,934萬元）之代
    收土地款迄未交付原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
    求被告如數給付之。
　⒋被告雖辯稱原告與村泉公司、村泉公司與其之間，均係成立
    合作興建契約，並非單純買賣土地之委任契約，且依系爭投
    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其或村泉公司均係依照
    各自與原地主間簽立之契約，各自履行與原地主間之權利義
    務，其與原告間並無銷售土地或代收土地款之複委任關係等
    語。惟查，原告與村泉公司間之系爭興建協議，屬性質為合
    夥之合建分售契約，村泉公司關於銷售系爭土地事宜，為合
    夥事務之執行，準用關於委任事務之規定，俱如前述，村泉
    公司自得將銷售系爭土地及收付系爭土地銷售款之事務複委
    任由被告為之，而就其餘村泉公司依系爭興建協議對原告所
    負之義務（例如：依房地比例分攤廣告、企劃、銷售等費用
    ），仍由村泉公司自行向原告履行，此與被告及村泉公司間
    系爭投資合作協議第1條第3項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第2條第1項
    約定，並無扞格。至原告收受之系爭土地銷售款是否計入被
    告及村泉公司間就系爭建案支出之成本或所得之收益、被告
    及村泉公司間就此如何分擔，均屬被告及村泉公司間依系爭
    投資合作協議結算分配款之問題，與原告無涉，自不因被告
    與村泉公司於111年4月29日簽立第二次增補協議書，約定未
    分配金額待系爭建案全數餘屋銷售完畢後再行找補，即認被
    告毋須將系爭土地銷售款之餘款交付原告。是以，被告此部
    分辯詞，尚無足採。
  ⒌另原告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934萬元，既有
    理由，其再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為同一請求，本院即
    毋庸論述，併此敘明。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
    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
    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金額
    ，並未定有給付期限，被告應自受催告而未為賠償時起，始
    負遲延責任，而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2年8月29日送達予被告
    之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受僱人，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考（見
    本院卷第167頁），於是日生送達、催告之效力，是原告請
    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8月30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934萬
    元，及自112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准予、免為假執行，核無不
    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
    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書記官  劉茵綺
附表：
編號 收款日 金額（新臺幣） 1 108年12月17日 1,588萬元 2 109年1月6日 2,798萬元 3 109年1月16日 1,690萬元 4 109年2月4日 2,153萬元 5 109年2月19日 2,297萬元 6 109年3月2日 677萬元 7 109年3月17日 1,654萬元 8 109年4月6日 1,492萬元 9 109年4月27日 399萬元 10 109年5月5日 74萬元 11 109年5月21日 263萬元 12 109年6月16日 1,017萬元 13 109年7月2日 397萬元 14 109年7月16日 1,276萬5,000元 15 109年8月5日 2,574萬5,000元 16 109年8月19日 1,263萬元 17 109年9月2日 1,046萬元 18 109年9月23日 1,014萬元 19 109年10月7日 1,162萬元 20 109年10月19日 189萬元 21 109年12月4日 2,947萬元 22 109年12月29日 1,884萬元   3,278萬元 23 110年1月7日 21萬元 24 110年4月8日 2,116萬元 25 110年5月15日 1,077萬元  合計 3億6,347萬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715號
原      告  洪村井
訴訟代理人  范晉魁律師
被      告  大佳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莉玲
訴訟代理人  蔡世祺律師
            賴彥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代收土地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仟玖佰參拾肆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八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仟參佰壹拾壹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仟玖佰參拾肆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先位以兩造間之合建分售契約約定，備位以民法第541條規定，再備位以民法第179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3,934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41頁），嗣追加民法第539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519至520頁），核原告所為訴之追加係本於主張被告為原告代收土地款之同一基礎事實，揆諸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村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村泉公司）與被告於民國104年5月2日簽訂共同投資興建房屋合作協議書（下稱系爭投資合作協議），約定各自洽商地主並與之完成合建分屋或合建分售契約後，再以被告名義與各地主簽訂合建契約，以此方式共同興建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上之集合式住宅大樓（下稱系爭建案）。伊原為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屬村泉公司就系爭建案開發之地主，亦為訴外人即村泉公司負責人洪炳煌之父，村泉公司因而於104年間代理伊與被告成立合建分售契約，由伊提供系爭土地予被告興建房屋，嗣被告出售系爭建案房地時，除以被告名義與買方簽訂房屋買賣契約，並持伊提供之簽約專用章，代伊與買方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並收取買方交付之全部房地款，再將土地款支付予伊（下稱系爭合建分售契約）。村泉公司與被告復於108年12月8日簽立第一次增補協議書，約定伊之銷售土地款項，由被告代收代付，並於每月1日及15日編製銷售明細報表供村泉公司對帳，並將伊應分配金額匯入伊於臺灣土地銀行東台北分行之專戶（下稱第一次增補協議）。伊已依約與系爭建案之買方簽訂土地買賣契約，被告亦已代收土地款共4億0,281萬元，且自108年12月17日起依約按月將代收之土地款匯至伊收款帳戶，合計已交付3億6,347萬元，詎被告自110年5月起拒絕交付代收之土地款，迄今尚餘3,934萬元尚未交付，伊得依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之。縱認兩造間未成立合建分售契約，伊於104年間以系爭土地與被告合作興建系爭建案，委由被告代銷系爭土地及代收土地款，再按月支付伊應受分配之土地款，兩造間應成立委任契約，被告收取之土地款為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伊應得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之。再退步言之，兩造間縱無契約關係，伊既於103年3月23日與村泉公司簽訂合作興建協議書（下稱系爭興建協議），委託村泉公司代售系爭土地並代收土地款，村泉公司再將前揭受任事務複委任被告為之，伊仍得依民法第539條規定，直接請求被告交付代收之土地款。又若認伊不得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被告交付代收之土地款，因伊為系爭土地之出賣人，系爭土地出售價金本應歸伊所有，被告受領系爭土地出售價金即無法律上原因，致伊受有損害，伊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所受領3,934萬元之不當得利。爰先位依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備位依民法第541條、第539條規定，再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934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為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係與村泉公司簽訂系爭投資合作協議，投資興建系爭建案，原告為系爭建案中與村泉公司合作之地主，原告就系爭建案所應受分配之款項，應由村泉公司給付，伊雖依第一次增補協議代收代付原告銷售系爭土地之款項，然實際上此部分款項仍屬村泉公司就系爭建案全案銷售款應分配款之一部，兩造間並未成立合建分售或委任契約，原告自不得依合建分售契約、第一次增補協議、民法第541條規定，向伊請求給付土地款。再者原告與村泉公司間係成立合作興建契約，並非單純買賣土地委任契約，伊與村泉公司間亦係成立合作興建契約，況依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伊或村泉公司均係依照各自與原地主間簽立之契約，各自履行與原地主間之權利義務，兩造間自無複委任銷售土地或代收土地款之關係，原告亦不得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伊給付土地款。此外，原告既係提供系爭土地予村泉公司，土地款即應由村泉公司給付，原告未能取得土地款所受之損害，當係因村泉公司未履行給付義務而受有利益，與伊無涉，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伊返還不當得利，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42至245頁）
　㈠原告原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因提供系爭土地參與系爭建案，出售系爭土地價款共計4億0,281萬元，原告實際已收受3億6,347萬元（各次收款日、金額詳如附表所載，均係由被告匯款至原告在臺灣土地銀行東台北分行之專戶）。（見本院卷第19至134頁、第177至192頁）
　㈡系爭建案土地買賣契約第4條第6項約定，買方向原告買受系爭土地持分之價金係匯入被告在上海銀行仁愛分行申設之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或開立抬頭為被告之禁止背書轉讓即期支票以為支付。（見本院卷第25至116頁）
　㈢原告與村泉公司有於103年3月23日簽訂系爭興建協議，約定由原告將系爭土地提供予村泉公司興建系爭建案，原告配合出售系爭土地，由原告取得總價款65％之土地款、村泉公司取得總價款35％之房屋款。（見本院卷第223至224頁）
　㈣被告與村泉公司於104年5月2日簽訂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共同開發系爭建案，嗣於108年12月8日簽訂第一次增補協議，第一次增補協議書第2條第1項約定，原告銷售土地款項，由被告代收代付，並於每月1日及15日分批編製銷售明細報表供村泉公司對帳，並將原告應分配金額匯入原告於臺灣土地銀行東台北分行申設之專戶。（見本院卷第209至222頁、第225至226頁）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先位主張與被告間成立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其得依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款；備位主張委任被告銷售系爭土地並收受土地款，其得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款；次備位主張委任村泉公司銷售系爭土地並收受土地款，經村泉公司複委任被告為之，其得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款；再備位主張，其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系爭土地出售價金應歸其所有，被告受領系爭土地出售價金無法律上原因，致其受有損害，其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關於原告依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請求部分：
　⒈按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03條第1項、第15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原告主張村泉公司於104年間代理其與被告成立系爭合建分售契約，既為被告所否認，即應由原告就前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證明之。
　⒉查系爭建案土地買賣契約第4條第6項約定，買方買受系爭土地持分之價金係匯入被告在上海銀行仁愛分行申設之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或開立抬頭為被告之禁止背書轉讓即期支票以為支付，又原告出售系爭土地之價金確係由被告收受後再匯入原告在臺灣土地銀行東台北分行之專戶等情，雖經認定如前，然觀諸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均僅由村泉公司與被告簽立，並無任何由村泉公司代理原告與被告簽立之表示，已難認原告為前揭契約之當事人。又系爭投資合作協議第1條第3項約定：「甲（即被告）、乙（即村泉公司）雙方應按預定時程，與本合作土地之全部地主洽商並完成合建分屋契約或土地持分買賣契約，並各自依照所簽定之契約內容對簽約之原地主履行權利義務（因履約所發生之稅費，亦同）」（見本院卷第209頁），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第1條第1項約定：「一、依原協議書第一條第三項約定，本合作土地之地主依各自所定之契約內容對簽約之原地主履行權利義務。」、第2條第1項約定：「雙方協議甲方（即村泉公司）地主洪村井之銷售土地款項，由乙方（即被告）代收代付，並於每月1日及15日分批編製銷售明細報表供甲方對帳，並將甲方地主洪村井應分配金額匯入地主洪村井專戶（若遇假日則順延）。」（見本院卷第225頁），均一再表明村泉公司與被告就系爭建案，分別對各自洽商之地主，依與各地主間之契約關係履行權利義務之旨，尚不得因系爭建案買方給付如附表所示之系爭土地價金係先交付被告，再由被告匯入原告帳戶，即認兩造間確有成立系爭合建分售契約。且參以原告確於103年3月23日即與村泉公司簽立系爭興建協議，約定由原告將系爭土地提供予村泉公司興建房屋及申請容積移轉送出基地程序使用，待房屋興建後，原告配合出售系爭土地，由原告取得總價款65％之土地款，村泉公司取得總價款35％之房屋款（見本院卷第223至224頁），此亦與村泉公司嗣後與被告簽訂之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所定村泉公司及被告各自與地主洽商並約定合建事宜之交易流程相符。此外，原告復未舉證其與村泉公司於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簽立後，有合意解除系爭興建協議，改以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定原告就系爭建案之權利義務關係之情，自難逕認原告主張村泉公司於104年間代理其與被告簽立系爭合建分售契約等情為真。原告既未能舉證與被告間確有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存在，亦未能舉證其確為第一次增補協議之當事人，其據此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款，洵無可採。
　㈡關於原告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部分：
　⒈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民法第528條、第5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查，原告係於103年3月23日與村泉公司簽訂系爭興建協議，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則係由被告與村泉公司簽立等情，俱如前述。衡以被告收受系爭建案買方給付如附表所示之系爭土地價金後再匯至原告帳戶，與第一次增補協議第2條第1項所定內容相符，堪認被告前揭所為係基於與村泉公司間簽立之第一次增補協議而為。原告既未能舉證有委託被告銷售系爭土地並收受系爭土地價金，其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款，自屬無據。
　㈢關於原告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部分：
　⒈按當事人約定，一方提供土地而由他方建築房屋，並依約定比例分受建造完成之房屋及其基地之合建契約，究為互易、承攬、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合夥或其他契約，應依契約之內容，探求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決定之（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0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合建分售之合建類型係指地主與建商簽訂契約，由地主提供土地予建商興建房屋，雙方依約定之銷售收益分配比例，各自出售其土地與房屋。即建商出售房屋時，地主配合出售該房屋之持分土地，由地主與建商分別以其各自之名義與購買者簽訂土地與房屋買賣契約書，並個別向購買戶收取土地款與房屋款。次按第537條至第546條關於委任之規定，於合夥人之執行合夥事務準用之；受任人使第三人代為處理委任事務者，委任人對於該第三人關於委任事務之履行，有直接請求權；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民法第680條、第539條、第5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末按，關於委任事務之履行，若必依順序，使委任人向受任人請求，再由受任人向次受任人請求，則輾轉需時，並無實益，為謀便利而資保護委任人，故使委任人對於次受任人有直接請求履行關於委任事務之權，而直接發生法律關係。
　⒉觀諸系爭興建協議約定，原告係提供系爭土地供村泉公司興建房屋，興建房屋所需全部建築資金及自規劃、設計、裝修、施工管理、工程發包至接通水電、點交房屋等一切事務相關費用，均由村泉公司負擔，廣告、企劃、銷售等有關費用，則由原告與村泉公司依照房地比率分攤，新建房屋出售時，由原告配合出售系爭土地持分，而由原告取得銷售總價額65％之土地款，村泉公司取得銷售總價額35％之房屋款（見本院卷第223至224頁），嗣系爭建案銷售時，亦係由原告逕與買方依預定之土地持分比例，就系爭土地簽立買賣契約，價金即為房地總銷售價額之65％，此亦有系爭建案客戶繳款統計表、買賣契約、客戶繳款總計表（月報表）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3至116頁、第131至132頁、第179至180頁、第185頁、第189至191頁），可見原告與村泉公司間就系爭建案並非意在由原告取得興建後之房屋，並以系爭土地持份與村泉公司所建房屋為互易，或作為村泉公司為原告興建房屋之報酬，而應係著重各自出資興建房屋後，依所定比例分配新建房屋及基地之銷售利得，性質上當屬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合夥契約。再參以系爭興建協議就原告所負義務，除配合出售系爭土地及負擔一定比例之廣告、企劃、銷售等費用外，別無其他，並佐以實務上多由建商負責建案銷售之交易常態，及系爭投資合作協議第4條第2項約定由被告全權負責系爭建案之銷售（見本院卷第216頁），堪認就系爭建案新建房屋含其坐落土地持分之銷售事宜，應屬村泉公司依系爭興建協議所為合夥事務之執行，依民法第680條規定，應準用同法第537條至第546條關於委任之規定。
　⒊再參酌第一次增補協議第1條第1項約定：「一、依原協議書第一條第三項約定，本合作土地之地主依各自所定之契約內容對簽約之原地主履行權利義務。」、第2條第1項約定：「雙方協議甲方（即村泉公司）地主洪村井之銷售土地款項，由乙方（即被告）代收代付，並於每月1日及15日分批編製銷售明細報表供甲方對帳，並將甲方地主洪村井應分配金額匯入地主洪村井專戶（若遇假日則順延）。」（見本院卷第225頁），可知原應由村泉公司向原告履行之系爭土地銷售及銷售款收付事務，已由村泉公司複委任被告為之，而系爭土地銷售款既屬被告因處理前揭複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539條規定，原告除得向村泉公司請求交付外，亦得逕向被告請求之。又原告因參與系爭建案，出售系爭土地所得價款共計4億0,281萬元，被告已匯付如附表所示之款項共計3億6,347萬元予原告等情，既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42至243頁），則被告尚餘3,934萬元（計算式：4億0,281萬元－3億6,347萬元＝3,934萬元）之代收土地款迄未交付原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被告如數給付之。
　⒋被告雖辯稱原告與村泉公司、村泉公司與其之間，均係成立合作興建契約，並非單純買賣土地之委任契約，且依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其或村泉公司均係依照各自與原地主間簽立之契約，各自履行與原地主間之權利義務，其與原告間並無銷售土地或代收土地款之複委任關係等語。惟查，原告與村泉公司間之系爭興建協議，屬性質為合夥之合建分售契約，村泉公司關於銷售系爭土地事宜，為合夥事務之執行，準用關於委任事務之規定，俱如前述，村泉公司自得將銷售系爭土地及收付系爭土地銷售款之事務複委任由被告為之，而就其餘村泉公司依系爭興建協議對原告所負之義務（例如：依房地比例分攤廣告、企劃、銷售等費用），仍由村泉公司自行向原告履行，此與被告及村泉公司間系爭投資合作協議第1條第3項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第2條第1項約定，並無扞格。至原告收受之系爭土地銷售款是否計入被告及村泉公司間就系爭建案支出之成本或所得之收益、被告及村泉公司間就此如何分擔，均屬被告及村泉公司間依系爭投資合作協議結算分配款之問題，與原告無涉，自不因被告與村泉公司於111年4月29日簽立第二次增補協議書，約定未分配金額待系爭建案全數餘屋銷售完畢後再行找補，即認被告毋須將系爭土地銷售款之餘款交付原告。是以，被告此部分辯詞，尚無足採。
  ⒌另原告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934萬元，既有理由，其再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為同一請求，本院即毋庸論述，併此敘明。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金額，並未定有給付期限，被告應自受催告而未為賠償時起，始負遲延責任，而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2年8月29日送達予被告之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受僱人，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67頁），於是日生送達、催告之效力，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934萬元，及自112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准予、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書記官  劉茵綺
附表：
		編號

		收款日

		金額（新臺幣）



		1

		108年12月17日

		1,588萬元



		2

		109年1月6日

		2,798萬元



		3

		109年1月16日

		1,690萬元



		4

		109年2月4日

		2,153萬元



		5

		109年2月19日

		2,297萬元



		6

		109年3月2日

		677萬元



		7

		109年3月17日

		1,654萬元



		8

		109年4月6日

		1,492萬元



		9

		109年4月27日

		399萬元



		10

		109年5月5日

		74萬元



		11

		109年5月21日

		263萬元



		12

		109年6月16日

		1,017萬元



		13

		109年7月2日

		397萬元



		14

		109年7月16日

		1,276萬5,000元



		15

		109年8月5日

		2,574萬5,000元



		16

		109年8月19日

		1,263萬元



		17

		109年9月2日

		1,046萬元



		18

		109年9月23日

		1,014萬元



		19

		109年10月7日

		1,162萬元



		20

		109年10月19日

		189萬元



		21

		109年12月4日

		2,947萬元



		22

		109年12月29日

		1,884萬元



		


		


		3,278萬元



		23

		110年1月7日

		21萬元



		24

		110年4月8日

		2,116萬元



		25

		110年5月15日

		1,077萬元



		


		合計

		3億6,347萬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715號
原      告  洪村井
訴訟代理人  范晉魁律師
被      告  大佳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莉玲
訴訟代理人  蔡世祺律師
            賴彥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代收土地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仟玖佰參拾肆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八月三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仟參佰壹拾壹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仟玖佰參拾肆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先位以兩造間之合建分售契約約定，備位以民法第541條規定，再備位以民法第179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3,934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41頁），嗣追加民法第539條規定為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第519至520頁），核原告所為訴之追加係本於主張被告為原告代收土地款之同一基礎事實，揆諸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村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村泉公司）與被告於民國104年5月2日簽訂共同投資興建房屋合作協議書（下稱系爭投資合作協議），約定各自洽商地主並與之完成合建分屋或合建分售契約後，再以被告名義與各地主簽訂合建契約，以此方式共同興建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上之集合式住宅大樓（下稱系爭建案）。伊原為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屬村泉公司就系爭建案開發之地主，亦為訴外人即村泉公司負責人洪炳煌之父，村泉公司因而於104年間代理伊與被告成立合建分售契約，由伊提供系爭土地予被告興建房屋，嗣被告出售系爭建案房地時，除以被告名義與買方簽訂房屋買賣契約，並持伊提供之簽約專用章，代伊與買方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並收取買方交付之全部房地款，再將土地款支付予伊（下稱系爭合建分售契約）。村泉公司與被告復於108年12月8日簽立第一次增補協議書，約定伊之銷售土地款項，由被告代收代付，並於每月1日及15日編製銷售明細報表供村泉公司對帳，並將伊應分配金額匯入伊於臺灣土地銀行東台北分行之專戶（下稱第一次增補協議）。伊已依約與系爭建案之買方簽訂土地買賣契約，被告亦已代收土地款共4億0,281萬元，且自108年12月17日起依約按月將代收之土地款匯至伊收款帳戶，合計已交付3億6,347萬元，詎被告自110年5月起拒絕交付代收之土地款，迄今尚餘3,934萬元尚未交付，伊得依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之。縱認兩造間未成立合建分售契約，伊於104年間以系爭土地與被告合作興建系爭建案，委由被告代銷系爭土地及代收土地款，再按月支付伊應受分配之土地款，兩造間應成立委任契約，被告收取之土地款為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伊應得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之。再退步言之，兩造間縱無契約關係，伊既於103年3月23日與村泉公司簽訂合作興建協議書（下稱系爭興建協議），委託村泉公司代售系爭土地並代收土地款，村泉公司再將前揭受任事務複委任被告為之，伊仍得依民法第539條規定，直接請求被告交付代收之土地款。又若認伊不得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被告交付代收之土地款，因伊為系爭土地之出賣人，系爭土地出售價金本應歸伊所有，被告受領系爭土地出售價金即無法律上原因，致伊受有損害，伊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所受領3,934萬元之不當得利。爰先位依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備位依民法第541條、第539條規定，再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934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為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係與村泉公司簽訂系爭投資合作協議，投資興建系爭建案，原告為系爭建案中與村泉公司合作之地主，原告就系爭建案所應受分配之款項，應由村泉公司給付，伊雖依第一次增補協議代收代付原告銷售系爭土地之款項，然實際上此部分款項仍屬村泉公司就系爭建案全案銷售款應分配款之一部，兩造間並未成立合建分售或委任契約，原告自不得依合建分售契約、第一次增補協議、民法第541條規定，向伊請求給付土地款。再者原告與村泉公司間係成立合作興建契約，並非單純買賣土地委任契約，伊與村泉公司間亦係成立合作興建契約，況依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伊或村泉公司均係依照各自與原地主間簽立之契約，各自履行與原地主間之權利義務，兩造間自無複委任銷售土地或代收土地款之關係，原告亦不得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伊給付土地款。此外，原告既係提供系爭土地予村泉公司，土地款即應由村泉公司給付，原告未能取得土地款所受之損害，當係因村泉公司未履行給付義務而受有利益，與伊無涉，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伊返還不當得利，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242至245頁）
　㈠原告原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因提供系爭土地參與系爭建案，出售系爭土地價款共計4億0,281萬元，原告實際已收受3億6,347萬元（各次收款日、金額詳如附表所載，均係由被告匯款至原告在臺灣土地銀行東台北分行之專戶）。（見本院卷第19至134頁、第177至192頁）
　㈡系爭建案土地買賣契約第4條第6項約定，買方向原告買受系爭土地持分之價金係匯入被告在上海銀行仁愛分行申設之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或開立抬頭為被告之禁止背書轉讓即期支票以為支付。（見本院卷第25至116頁）
　㈢原告與村泉公司有於103年3月23日簽訂系爭興建協議，約定由原告將系爭土地提供予村泉公司興建系爭建案，原告配合出售系爭土地，由原告取得總價款65％之土地款、村泉公司取得總價款35％之房屋款。（見本院卷第223至224頁）
　㈣被告與村泉公司於104年5月2日簽訂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共同開發系爭建案，嗣於108年12月8日簽訂第一次增補協議，第一次增補協議書第2條第1項約定，原告銷售土地款項，由被告代收代付，並於每月1日及15日分批編製銷售明細報表供村泉公司對帳，並將原告應分配金額匯入原告於臺灣土地銀行東台北分行申設之專戶。（見本院卷第209至222頁、第225至226頁）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先位主張與被告間成立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其得依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款；備位主張委任被告銷售系爭土地並收受土地款，其得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款；次備位主張委任村泉公司銷售系爭土地並收受土地款，經村泉公司複委任被告為之，其得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款；再備位主張，其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系爭土地出售價金應歸其所有，被告受領系爭土地出售價金無法律上原因，致其受有損害，其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關於原告依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請求部分：
　⒈按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03條第1項、第15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文。原告主張村泉公司於104年間代理其與被告成立系爭合建分售契約，既為被告所否認，即應由原告就前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證明之。
　⒉查系爭建案土地買賣契約第4條第6項約定，買方買受系爭土地持分之價金係匯入被告在上海銀行仁愛分行申設之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或開立抬頭為被告之禁止背書轉讓即期支票以為支付，又原告出售系爭土地之價金確係由被告收受後再匯入原告在臺灣土地銀行東台北分行之專戶等情，雖經認定如前，然觀諸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均僅由村泉公司與被告簽立，並無任何由村泉公司代理原告與被告簽立之表示，已難認原告為前揭契約之當事人。又系爭投資合作協議第1條第3項約定：「甲（即被告）、乙（即村泉公司）雙方應按預定時程，與本合作土地之全部地主洽商並完成合建分屋契約或土地持分買賣契約，並各自依照所簽定之契約內容對簽約之原地主履行權利義務（因履約所發生之稅費，亦同）」（見本院卷第209頁），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第1條第1項約定：「一、依原協議書第一條第三項約定，本合作土地之地主依各自所定之契約內容對簽約之原地主履行權利義務。」、第2條第1項約定：「雙方協議甲方（即村泉公司）地主洪村井之銷售土地款項，由乙方（即被告）代收代付，並於每月1日及15日分批編製銷售明細報表供甲方對帳，並將甲方地主洪村井應分配金額匯入地主洪村井專戶（若遇假日則順延）。」（見本院卷第225頁），均一再表明村泉公司與被告就系爭建案，分別對各自洽商之地主，依與各地主間之契約關係履行權利義務之旨，尚不得因系爭建案買方給付如附表所示之系爭土地價金係先交付被告，再由被告匯入原告帳戶，即認兩造間確有成立系爭合建分售契約。且參以原告確於103年3月23日即與村泉公司簽立系爭興建協議，約定由原告將系爭土地提供予村泉公司興建房屋及申請容積移轉送出基地程序使用，待房屋興建後，原告配合出售系爭土地，由原告取得總價款65％之土地款，村泉公司取得總價款35％之房屋款（見本院卷第223至224頁），此亦與村泉公司嗣後與被告簽訂之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所定村泉公司及被告各自與地主洽商並約定合建事宜之交易流程相符。此外，原告復未舉證其與村泉公司於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簽立後，有合意解除系爭興建協議，改以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定原告就系爭建案之權利義務關係之情，自難逕認原告主張村泉公司於104年間代理其與被告簽立系爭合建分售契約等情為真。原告既未能舉證與被告間確有系爭合建分售契約存在，亦未能舉證其確為第一次增補協議之當事人，其據此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款，洵無可採。
　㈡關於原告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部分：
　⒈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民法第528條、第5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查，原告係於103年3月23日與村泉公司簽訂系爭興建協議，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則係由被告與村泉公司簽立等情，俱如前述。衡以被告收受系爭建案買方給付如附表所示之系爭土地價金後再匯至原告帳戶，與第一次增補協議第2條第1項所定內容相符，堪認被告前揭所為係基於與村泉公司間簽立之第一次增補協議而為。原告既未能舉證有委託被告銷售系爭土地並收受系爭土地價金，其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土地款，自屬無據。
　㈢關於原告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部分：
　⒈按當事人約定，一方提供土地而由他方建築房屋，並依約定比例分受建造完成之房屋及其基地之合建契約，究為互易、承攬、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合夥或其他契約，應依契約之內容，探求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決定之（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0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合建分售之合建類型係指地主與建商簽訂契約，由地主提供土地予建商興建房屋，雙方依約定之銷售收益分配比例，各自出售其土地與房屋。即建商出售房屋時，地主配合出售該房屋之持分土地，由地主與建商分別以其各自之名義與購買者簽訂土地與房屋買賣契約書，並個別向購買戶收取土地款與房屋款。次按第537條至第546條關於委任之規定，於合夥人之執行合夥事務準用之；受任人使第三人代為處理委任事務者，委任人對於該第三人關於委任事務之履行，有直接請求權；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民法第680條、第539條、第5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末按，關於委任事務之履行，若必依順序，使委任人向受任人請求，再由受任人向次受任人請求，則輾轉需時，並無實益，為謀便利而資保護委任人，故使委任人對於次受任人有直接請求履行關於委任事務之權，而直接發生法律關係。
　⒉觀諸系爭興建協議約定，原告係提供系爭土地供村泉公司興建房屋，興建房屋所需全部建築資金及自規劃、設計、裝修、施工管理、工程發包至接通水電、點交房屋等一切事務相關費用，均由村泉公司負擔，廣告、企劃、銷售等有關費用，則由原告與村泉公司依照房地比率分攤，新建房屋出售時，由原告配合出售系爭土地持分，而由原告取得銷售總價額65％之土地款，村泉公司取得銷售總價額35％之房屋款（見本院卷第223至224頁），嗣系爭建案銷售時，亦係由原告逕與買方依預定之土地持分比例，就系爭土地簽立買賣契約，價金即為房地總銷售價額之65％，此亦有系爭建案客戶繳款統計表、買賣契約、客戶繳款總計表（月報表）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3至116頁、第131至132頁、第179至180頁、第185頁、第189至191頁），可見原告與村泉公司間就系爭建案並非意在由原告取得興建後之房屋，並以系爭土地持份與村泉公司所建房屋為互易，或作為村泉公司為原告興建房屋之報酬，而應係著重各自出資興建房屋後，依所定比例分配新建房屋及基地之銷售利得，性質上當屬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合夥契約。再參以系爭興建協議就原告所負義務，除配合出售系爭土地及負擔一定比例之廣告、企劃、銷售等費用外，別無其他，並佐以實務上多由建商負責建案銷售之交易常態，及系爭投資合作協議第4條第2項約定由被告全權負責系爭建案之銷售（見本院卷第216頁），堪認就系爭建案新建房屋含其坐落土地持分之銷售事宜，應屬村泉公司依系爭興建協議所為合夥事務之執行，依民法第680條規定，應準用同法第537條至第546條關於委任之規定。
　⒊再參酌第一次增補協議第1條第1項約定：「一、依原協議書第一條第三項約定，本合作土地之地主依各自所定之契約內容對簽約之原地主履行權利義務。」、第2條第1項約定：「雙方協議甲方（即村泉公司）地主洪村井之銷售土地款項，由乙方（即被告）代收代付，並於每月1日及15日分批編製銷售明細報表供甲方對帳，並將甲方地主洪村井應分配金額匯入地主洪村井專戶（若遇假日則順延）。」（見本院卷第225頁），可知原應由村泉公司向原告履行之系爭土地銷售及銷售款收付事務，已由村泉公司複委任被告為之，而系爭土地銷售款既屬被告因處理前揭複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539條規定，原告除得向村泉公司請求交付外，亦得逕向被告請求之。又原告因參與系爭建案，出售系爭土地所得價款共計4億0,281萬元，被告已匯付如附表所示之款項共計3億6,347萬元予原告等情，既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42至243頁），則被告尚餘3,934萬元（計算式：4億0,281萬元－3億6,347萬元＝3,934萬元）之代收土地款迄未交付原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被告如數給付之。
　⒋被告雖辯稱原告與村泉公司、村泉公司與其之間，均係成立合作興建契約，並非單純買賣土地之委任契約，且依系爭投資合作協議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約定，其或村泉公司均係依照各自與原地主間簽立之契約，各自履行與原地主間之權利義務，其與原告間並無銷售土地或代收土地款之複委任關係等語。惟查，原告與村泉公司間之系爭興建協議，屬性質為合夥之合建分售契約，村泉公司關於銷售系爭土地事宜，為合夥事務之執行，準用關於委任事務之規定，俱如前述，村泉公司自得將銷售系爭土地及收付系爭土地銷售款之事務複委任由被告為之，而就其餘村泉公司依系爭興建協議對原告所負之義務（例如：依房地比例分攤廣告、企劃、銷售等費用），仍由村泉公司自行向原告履行，此與被告及村泉公司間系爭投資合作協議第1條第3項及第一次增補協議第2條第1項約定，並無扞格。至原告收受之系爭土地銷售款是否計入被告及村泉公司間就系爭建案支出之成本或所得之收益、被告及村泉公司間就此如何分擔，均屬被告及村泉公司間依系爭投資合作協議結算分配款之問題，與原告無涉，自不因被告與村泉公司於111年4月29日簽立第二次增補協議書，約定未分配金額待系爭建案全數餘屋銷售完畢後再行找補，即認被告毋須將系爭土地銷售款之餘款交付原告。是以，被告此部分辯詞，尚無足採。
  ⒌另原告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934萬元，既有理由，其再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為同一請求，本院即毋庸論述，併此敘明。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金額，並未定有給付期限，被告應自受催告而未為賠償時起，始負遲延責任，而本件起訴狀繕本於112年8月29日送達予被告之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受僱人，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67頁），於是日生送達、催告之效力，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3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934萬元，及自112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准予、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蕭如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2　　日
                              書記官  劉茵綺
附表：
編號 收款日 金額（新臺幣） 1 108年12月17日 1,588萬元 2 109年1月6日 2,798萬元 3 109年1月16日 1,690萬元 4 109年2月4日 2,153萬元 5 109年2月19日 2,297萬元 6 109年3月2日 677萬元 7 109年3月17日 1,654萬元 8 109年4月6日 1,492萬元 9 109年4月27日 399萬元 10 109年5月5日 74萬元 11 109年5月21日 263萬元 12 109年6月16日 1,017萬元 13 109年7月2日 397萬元 14 109年7月16日 1,276萬5,000元 15 109年8月5日 2,574萬5,000元 16 109年8月19日 1,263萬元 17 109年9月2日 1,046萬元 18 109年9月23日 1,014萬元 19 109年10月7日 1,162萬元 20 109年10月19日 189萬元 21 109年12月4日 2,947萬元 22 109年12月29日 1,884萬元   3,278萬元 23 110年1月7日 21萬元 24 110年4月8日 2,116萬元 25 110年5月15日 1,077萬元  合計 3億6,347萬元 



